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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一直以来都是全国各地食品
安全监管中的难点。虽然被称为“三小”，可因为这“三小”
占比非常大的原因，决定着整个城市的食品安全。

针对“三小”监管难题，我省食药监系统不断创新监
管机制，消除了食品安全隐患。

□石跃新 记者 王玮伟 文/图

我们都知道，安全合理用药要讲究“良辰吉时”，在疾

病不同阶段，运用不同治疗手段，搞清不同药物每天服用

时间。比如说药品说明书标注的“一日三次服药方法”，

并非均指分别在早、中、晚餐后服用。像许多抗生素和抗

癫痫药、止痛药、激素类药、治疗甲亢和哮喘的药物，一日

三次服用应是每隔8小时服一次药，而降糖药、调脂药、胃

药等，则需按照三餐时间服用。

那么，应该如何把握好“一日三次”的服用规定呢？

一、每天固定吃药时间。例如，早上8点吃一次药，中

午12点到下午1点间吃一次，晚上吃饭后吃一次。

二、按间隔时间服药，尤其是有严格要求的药物。专

家表示，间隔时间一般有 8 小时、6 小时或 4 小时。如

“Q8H”就代表每8小时吃一次，Q12H指每12小时吃一次。

三、缓释片有固定的完成缓释的时间，最好按照缓释

时间来服用。如有的感冒药设计了12小时缓释，为保证

药效，就需要隔12小时再服一次，期间不宜再服药。

当人忘记服药时，也不要着急，症状缓解的药物如果

漏服，影响不大；治疗或预防的药品若漏服时间不长，立

即补用；若接近下次服药时间则跳过不用补服，没有医师

特别指示不要使用双倍药量。 王玮伟/整理

合肥今年将创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

为了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合肥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农业投入品将建立购销台账、高毒农药须实行定

点专柜购买；除了在种植环节推广“无公害”外，还将严厉

查处在食用农产品收购、贮藏、运输过程中非法使用保鲜

剂、防腐剂、添加剂的行为。“瘦肉精”、生鲜乳、兽药及饲

料、畜禽屠宰等今年将开展专项治理，“尤其加强对瘦肉

精、三聚氰胺的监测。”

6月19日起，周谷堆市场正式启动搬迁事宜，市场主

营交易业务（蔬菜、干货、水产、畜禽肉类市场）将在本月

底前搬至瑶海区大兴镇。记者了解到，新市场不仅执行

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检测设备也将进一步升级，同时成

立独立的第三方检测中心，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出具农

产品检测合格证明。

该局同时做出要求，监督经营者必须明示主体资格，

做到亮（证）照经营或统一制作摊位公示标牌，要求凡进

入批发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必须随附能说明食用农

产品来源的销售票据、质量合格证明 、产地证明和检疫

合格标志、检疫合格证明等材料，凡进入零售市场销售的

食用农产品，必须随附能说明食用农产品来源的销售票

据和检验检疫证明等材料。

此外，该局将定期、不定期地对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

销售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质量监督抽检，及

时、准确地掌握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对经检测不

合格的食用农产品，依法进行查处。督促农产品批发市

场对进入市场销售缺少相关证明材料的食用农产品进行

自检。通过加大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质量监督，防控

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消除安全隐患。

我省各地食药监系统
不断创新监管机制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为了发挥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统一监管的优

势，对小作坊实行产品目录管理和从业人员实名登记管

理，我省在蚌埠市成功试点小作坊产品“随货单”制度，

既避免了“取缔难”的问题，又最大程度保障了食品安

全、降低了履职风险，可谓一举多得。

据调查，蚌埠市共有豆制品(含豆芽)小作坊323家，有

证照小作坊不足10家，绝大多数小作坊分布在城乡接合

部，生产环境差，设备简陋，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淡薄。

为此，蚌埠市先后出台《蚌埠市豆制品加工小作坊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制定《豆

制品专项整治工作方法》，召开豆制品（含豆芽）小作坊业

主会议；共发放张贴《致全市人民一封信》3000余份；开通

12331投诉举报热线，24小时受理群众投诉举报。

对符合《规定》要求的发放《豆制品加工小作坊备案

登记》，不符合要求的依法予以取缔。严力查处超范围超

限量添加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违规行为。无《小作坊登记

证明》或《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产品严禁流入市场，定期

对商场、超市和餐饮单位进行监督检查，严禁购进、使用

《小作坊登记证明》或《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统计显示，2014年全年共查处违法案件15起，其中

一起豆芽非法添加案件已移送公安部门处理，涉案业主

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自 2012 年起，芜湖市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小

餐饮整顿规范工作，截止至2014年底，全市95%以上的

小餐饮签订了食品安全承诺书、95%以上的从业人员持

有效健康证明和培训合格证明，60%的小餐饮完成"

353"后厨改造工程和"122"管理提升工程，现场检查量

化分级结果达到“Ⅰ级”；创建市级小餐饮食品安全整顿

规范示范街21条、示范店1038家；申报省级小餐饮食品

安全整顿规范示范街14条、示范店938家。全市小餐饮

业软硬件条件和“脏、乱、差”现象得到有效改善。

先后研究出台了《芜湖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工作暂

行规定》，制定了《芜湖市市县乡三级食品药品监管事权

划分指导意见》，印发了《芜湖市小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2015-2017 年）》以确保小餐饮整顿规范和

示范创建工作顺利开展。

今年，芜湖市食药监局将小餐饮食品安全整顿规范

示范街、示范店验收标准要求全部纳入小餐饮现场检查

量化分级检查内容。在张家山美食坊芜湖小吃一条街

筹建之初，该局充分调动该街市场管理公司市场秩序管

理作用，要求对入驻经营户“五统一”（统一合理布局、统

一设备设施要求、统一食品安全管理、统一食用油等主

要原料、统一餐具清洗消毒）。在对我市高校园区校外

餐饮群和再就业一条街小餐饮开展整顿时，借助物业管

理公司在场地租赁、水电气供给等方面的管理优势，由

物业管理公司加大必要硬件投入，并督促小餐饮对照标

准整改达标。

按照计划，至2017年底，芜湖市九成以上小餐饮将

完成"353"后厨改造和"122"管理提升工程；各县区（开发

区）每年至少新创建小餐饮规范管理示范街（集中区）1

条（个），小餐饮示范店 100 家（大桥开发区示范店 20

家），其中实施“明厨亮灶”改造的至少5家。

为让豆芽看起来“白白胖胖”，卖相好看，一些不法小

作坊会把被水稀释的“无根素”喷洒到豆芽上。若长期食

用会破坏人体内蛋白质等营养素，严重的会导致新陈代

谢障碍和诱发多种癌性病变。

自去年8月6日起，宿州市先后开展了多次豆芽菜专

项整治行动，着力解决查处豆芽菜生产、流通、消费等环

节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公众吃到安全、放心豆芽。专项

行动中，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1891 人次，检查辖区内的

豆芽菜小作坊196家、销售单位1150余户、餐饮单位950

余户，其中对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的82家豆芽菜产销使用

单位（个人）责令限期整改，抽样十一组，对孵发“有毒豆

芽菜”的五个作坊主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办理。

期间，检查组在沱河办事处小吕新村吕西明“豆芽

菜”生产作坊进行检查时，发现生产现场有“多菌灵”、“保

险粉”和疑似“豆芽无根剂”3种违禁使用化学物质，执法

人员当场对作坊主吕西明做了询问笔录和现场勘验笔

录，并对该生产作坊生产的“豆芽菜”进行了抽样。随后，

由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牵头，在公安、区市场监管局的

配合下分别对豆芽菜流通、餐饮环节检查。针对流通环

节，执法人员对辖区内 3 个农贸市场和 17 个大型购物超

市进行了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检查，共检查20个豆芽菜

销售点，均未发现明显问题。

接下来，宿州市将继续抓好豆芽生产小作坊整顿工

作，对容易出现问题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及重点食品，

实施重点监控、重点整治，把整治清单中所列的安全项目

和食品,作为抽查的主要对象,加大抽查的覆盖面。 加强

餐饮业及学校、企业食堂等集体餐饮单位采购和食用豆

芽产品的检查，严厉查处使用不合格和非食品添加剂、不

合理使用添加剂、不按规定要求索证索票等行为，并对餐

饮业主做好宣传培训工作，确保“毒豆芽”不上餐桌。

蚌埠：试点小作坊产品“随货单”制度

芜湖：2年后，9成小餐饮完成后厨改造

宿州：5家“毒豆芽”坊主被移送警方处理

合肥：管好“菜篮子”，创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

药品“一日三次”
并非早中晚餐后服用

各地食药监部门加强对豆芽等食品的监督


